  新园食堂服务合作经营单位选取
（2025）园区字第073号
一、基本情况
为满足为新兴产业园区一、二期工业园区及电商大厦的入驻企业基本需求，保障园区内企业人员的就餐安全和质量，沈阳新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拟以合作经营的方式引进服务团队，对公司自有食堂进行经营，并以收入分成形式进行核算。
二、合作经营内容
新园公司提供经营场地及现有基本经营设备，报价方提供服务团队及服务方案、食堂食材、定价方案，双方审核后实施，后续设备由报价方按需自行配备，设备维护维修由报价方负责。
合作方式：保底价+营业收入分成
三、报价内容
1、新园公司保底价：保底营业金额每月不低于12.5万元，新园公司提取保底经营收入10%的费用，保底分成每月不低于1.25万元；每年不低于15万元。
2、报价构成：报价保底价+超出保底部分报价。
报价保底营业额≤150万元/年时，新园公司按10%收取15万元/年保底分成，在不低于新园公司保底价基础上报价方自由报价，给出报价方保底价。
超出报价方保底价时按经营收入分段报价：
超出报价方底价部分，超过*****元时，超出部分按*%收取提成（该超出部分提成比例由报价方自由提报）；
超出报价方底价部分，超过*****元时，超出部分按*%收取提成（该超出部分提成比例由报价方自由提报）；
以此类推，上不封顶。
最终报价＝报价方保底价+超出保底部分报价 
3、结算方式：就餐及外卖要求统一收银，统一打印收款小票进行订单交付，汇总到指定账户，每日结算，每月清算经营收入，上打租收取半年保底分成，即合同期内每半年按保底数（例如保底报价16万/年，半年额8万元）汇缴到新园公司账户，每年年底新园公司按合同进行当年经营审计，确认收入，经营方补缴余额至新园公司账户。
4、竞价成功后合同期限为：3年（2025年11月16日-2028年11月15日）
5、报价人需保证落实的服务内容：保障园区内企业产业人员的就餐质量、食品安全、就餐时间、保障对产业人员微利经营，并以多种经营方式满足园区内各层次人员需求，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、满足园区营商环境趋向良性要求等。
6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。
四、报价商的资格要求
1.要求沈阳本地注册的餐饮公司；
2.公司注册三年以上；
3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(1)具有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或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；
(2)符合《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6]125号）文件要求，不得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
(3)为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、国有企业提供相关类型食堂服务业绩。
五、报价文件提交
1、包括合作经营竞报价确认函、营业执照、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（二份加盖公章）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，委托代理委托函原件及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2、合作经营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报价、服务内容、经营方案设计、团队管理等。（一式两份）
提交材料截止时间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
合作单位名称：沈阳新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
材料邮寄（送达）地址：沈阳市浑南东路15号浑南国际产业园办公楼409
联系人：蔺女士
联系方式：024-24699109


